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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區議會  
葵涌公園發展工作小組  

第一次會議記錄 (二零一八 ) 
 

日期：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一日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四時二十八分  
地點：葵青民政事務處會議室  
 
出席者   
周奕希議員 ,  BBS, JP    (主席 ) 
陳笑文議員   
許祺祥議員   
林翠玲議員 ,  MH  
劉美璐議員   
羅競成議員 ,  BBS, MH  
李志強議員 ,  MH  
梁偉文議員 ,  MH  
吳劍昇議員   
鮑銘康議員   
譚惠珍議員 ,  MH  
黃耀聰議員 ,  MH  
黃潤達議員   
 
列席者  
張玉珊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總行政主任 (策劃事務 )2 
陳錦盛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高級行政主任 (策劃事務 )7 
陳碧卿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葵青區康樂事務經理  
張寶琼女士  民政事務局高級行政主任 (康樂及體育 )2 
陳浩燊先生  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主任 (特殊廢物及堆填區修

復 )41 
朱麗玲議員   
張淑芳女士  香港板球總會總經理  
馮芮女士 (秘書 ) 葵青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 (區議會 )二  



 

 

 
 
 
 
 
 
 
 
 
 
 
 
 
 
 
 
 
 
 
 
 
 
 
 
 

缺席者   
梁錦威議員  (因事請假 ) 
李世隆議員  (因事請假 ) 
盧婉婷議員  (因事請假 ) 
潘志成議員 ,  MH (因事請假 ) 
周偉雄議員  (沒有請假 ) 
吳家超議員  (沒有請假 ) 
梁志成議員  (沒有請假 ) 



 

開會詞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會議。  
 
2. 工作小組一致通過梁錦威議員、李世隆議員、盧婉婷議員及潘

志成議員的請假申請。  
 
討論事項  
 
葵涌公園工程計劃的進度  
 
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高級行政主任 (策劃事務 )7 陳錦盛先生向委

員匯報工程計劃最新的進展。  
 
4. 譚惠珍議員提出詢問如下：  
 

(i)  臨時板球場的租約將於何時完結。  
 
(ii)  臨時板球場至今仍未開放給公眾使用的原因。  

 
5. 許祺祥議員提出詢問如下：  
 

(i)  2019 年初才能完成技術可行性研究的原因。  
 

(ii)  臨時板球場預計於何時開放給公眾使用。  
 

6. 羅競成議員提出意見如下：   
 

(i)  現時工程計劃的進度不理想。  
 

(ii)  為加快進度，現階段可開展小輪車場及臨時板球場用地

發展的籌備工作。  
 

7. 就臨時板球場的情況，香港板球總會總經理張淑芳女士綜合回

應如下：  



 

(i)  臨時板球場因水源供應及接駁自來水源問題而導致延遲

開放，在各方磋商下，現時問題已逐步解決。如工程進

展順利，預計可於本年度八月底開放臨時板球場。  
 

(ii)  臨時板球場的租約將於 2019 年 3 月完結，香港板球總會

會與有關政府部門跟進續約事宜。  
 
8. 陳錦盛先生綜合回應如下：  

 
(i)  第一階段的籌備工作包括研究如何開通兩條行人通道以

便分別連接公園及興芳路和連接公園及葵盛邨的行人天

橋。  
 

(ii)  由於公園前身是堆填區，且有大面積的斜坡，建築署需

時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及初步堆填氣體風險評估，康文

署會與建築署緊密合作，希望最快能於 2018 年底完成有

關研究，完成研究後會盡快開展概念設計的工作。  
  
9. 黃潤達議員詢問康文署能否提供公園工程計劃時間表供委員

參考。  
 
10. 陳錦盛先生回應指施政報告已將葵涌公園項目納入於未來五

年展開的康樂設施項目之一，康文署的目標是於 2022 年前向立法

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和財務委員會提交撥款申

請。  
 
11. 李志強議員認為工程計劃進度緩慢，建議公園可先進行簡單修

復工作後開放予市民使用。  
 
12. 許祺祥議員詢問臨時板球場續約事宜的進展。  
 
13. 張淑芳女士回應指現時仍等待有關政府部門的回覆。  
 
14. 吳劍昇議員提出意見如下：   



 

(i)  香港板球總會已投放大量資源建設臨時板球場，政府若

計劃於 2019 年 3 月租約期滿時收回該片用地對香港板球

總會有欠公允。  
 

(ii)  要求公園盡快開放予市民使用。  
 
15. 民政事務局高級行政主任 (康樂及體育 )2 張寶琼女士表示現時

局方已經收到香港板球總會的續約申請並正在處理中；為推動體

育發展，局方對續約一事表示支持。  
 
16. 主席回應指臨時板球場的續約申請應在規劃及地區設施管理

委員會上作出討論。  
 
17. 張寶琼女士表示會於會後作出跟進。  

 
18. 黃潤達議員提出意見及詢問如下：  
 

(i)  支持臨時板球場初步續約至 2022 年。  
 

(ii)  康文署能否先為公園進行簡單的修復工作。  
 
19. 主席詢問現時公園的管理是由哪一個政府部門負責。  
 
20. 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主任 (特殊廢物及堆填區修復 )41 陳浩燊

先生回覆指公園現時約 4 公頃及 4.5 公頃分別由香港單車聯會及香

港板球總會租用；亦有部分用地已被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用作興建

鐡路之用，其餘部分則由環境保護署及其承辦商負責日常環境監

察及修護工作。  
 
21. 林翠玲議員提出詢問及意見如下：  

 
(i)   技術可行性研究及概念設計可否同時進行。  

 
(ii)  公園只需進行簡單的修復工作已經可開放予市民使用。  



 

22.  黃耀聰議員認為康文署須解釋工程進度緩慢的原因，並要求康

文署提交一個工程時間表供委員參考。  
 
23. 李志強議員建議將公園列入郊野公園範圍或將公園交由民政

處管理。  
 
24. 陳笑文議員詢問公園現時可否用作舉辦音樂會。  
 
25. 陳浩燊先生回覆指每宗申請均需按個別情況才決定是否批

核。  
 
26. 吳劍昇議員認為葵涌公園項目牽涉多個政府部門，導致在管理

和工程進展上有一定的困難。  
 
27. 劉美璐議員表示如果公園內舉辦大型音樂會前須事前徵詢附

近居民的意見。  
 

28. 譚惠珍議員同意李志強議員的建議，認為可將公園交由民政處

管理。  
 
29. 李志強議員建議工作小組應提出動議將公園交由民政處管

理。  
 
30. 主席回應指在區議會大會上提出此項動議會較為合適。  
 
3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總行政主任 (策劃事務 )2 張玉珊女士綜合回

應如下：  
 

(i)   康文署籌劃康體設施的基本工程項目時，必須根據政府

基本工程項目的既定程序逐步推展。首先，康文署取得

區議會對擬建設施的支持後，會擬備工程界定書供民政

事務局考慮和簽發予建築署，以便建築署展開技術可行

性研究和完成技術可行性說明書，實際所需時間視乎工

程的複雜性而定。當技術可行性說明書獲批後，建築署

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可進行不同類形的技術評估及聘



 

請顧問公司為項目進行初步設計。完成初步設計後，康

文署會就設計諮詢葵青區議會的意見。然後，顧問公司

會繼續進行詳細設計的工作。一切準備就緒，政府才可

申請撥款。  
 

(ii)  由於葵涌公園前身是堆填區，涉及的用地限制較複雜。

葵青區議會在 2017 年 9 月支持葵涌公園分階段發展的

擬建設施後，康文署已隨即就工程界定書擬稿徵詢建築

署和環境保護署的意見，並與相關部門進行多次聯席會

議和實地考察。康文署收回所有回覆和考慮有關意見後，

會盡快將工程界定書擬稿交給民政事務局考慮和簽發

予建築署，以便建築署展開技術可行性研究和完成技術

可行性說明書，以進一步推展葵涌公園的工程項目。如

一切進展順利，有關工程項目預計可於 2021 年提交至

立法會申請撥款，可望於 2022 年正式展開工程。  
 

32. 主席表示葵青區居民均希望公園能盡快開放，如政府部門只依

從一貫申請工務工程項目的程序處理並不理想。  
 
3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葵青區康樂事務經理陳碧卿女士綜合回應

如下：  
 

(i)   明白委員及葵青區居民的訴求，康文署一直有和相關政

 府部門緊密合作及協調，以期能加快工程的進度。  
 

(ii)   由於公園前身是堆填區，比起其他一般公園項目會有

 較多技術上的問題需要跟進及處理。  
 

(iii)  連接公園的行人路有很多凹凸不平的地方，在未修理之

 前便開放予市民使用可能會構成危險。  
 

34. 李志強議員認為公園可先交由民政處管理，由民政處透過區議

會撥款先為公園進行簡單修復工作再開放予市民使用。待公園工

程完成時，再將公園交還給康文署管理。  
 



 

35. 羅競成議員認為第二階段的前期工作應盡快開始。  
 
36. 主席認為政府部門應盡快為公園進行簡單修復工作。  
 
其他事項  
 
37. 沒有議員提出其他事項。  
 
下次開會日期  
 
38. 下次會議日期待定。  
 
 
 
葵青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八年六月  


